
 

房屋事務委員會 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4年 11月25日的情況 ) 

 
事項  有關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
 

聽取各界對 "處理公共
租住屋邨寬敞戶措施 "
的意見  
 

2014年 6月 17日  
 

政府當局須向香港房屋委員會反映

應進行下列檢討，並告知事務委員

會有關的檢討結果  ⎯  
 

(a) 檢討寬敞戶政策，以豁免因特殊
情況而獲安置入住面積較大公

屋單位的住戶，特別是因入住公

屋鹹水樓和受重建影響而獲安

置 入 住 和 諧 式 公 屋 大 廈 的 租

戶；及  
 

(b) 關於因家庭成員離世而成為優
先處理寬敞戶的住戶，檢討現時

只讓該等住戶繼續在現居單位

居住 6個月的期限是否過短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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